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涉旅反馈意见（25-01）整改措施完成情况的公示表

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厅（盖章）：                  时间：2023年4月18日
	反馈问题
	二十三、然乌湖景区污水治理不到位。

	核查情况
	八宿县对然乌湖景区环境保护重视不够、规划不到位，建设景区时没有同步建设污水处理设施，景区生活污水目前只能通过槽罐车运送至然乌镇污水处理站处理。该污水处理站处理能力仅500吨/天，旅游旺季难以满足处理需要，加之污水运转制度执行不严、污水处理站运行管理不到位，景区部分污水直排然乌湖。


	整改目标
	加强然乌湖景区污水收集设施建设，确保景区污水规范化处理。


	整改措施
	规范运维八宿县然乌镇污水处理站，健全污水转运制度和污水处理站运行管理制度，及时有效处理景区污水，加强日常巡查和执法检查，严禁景区污水直排然乌湖。

	牵头部门
	自治区旅游发展厅

	责任及配合单位
	昌都市委、市政府；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责任人
	尼玛江村  昌都市旅游发展局局长


	联系电话
	13889059382

	整改主要工作及成效
	八宿县已引进昌都市墨央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对来古乡村旅游进行运营管理，实行收费制度，由公司安排统一环保交通工具，进行游客引导，游览景区，加强了对然乌镇污水处理站管护站人员的培训监管，并建立健全了污水转运制度和污水处理站运行管理制度。目前，八宿县然乌镇污水处理站二期项目总投资2200万，已进场施工开展切路埋管工作景区污水得到了有效处理，我厅将八宿县然乌湖景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纳入景区评定、复核重要内容，加强跟踪督导。


